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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632.htm 国家农业委员会、粮

食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解决国营农业企事业职工户口粮

食关系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一九八○年八月十九日） 国

务院同意国家农委、粮食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解决国

营农业企事业职工户口粮食关系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现转发各地执行。凡过去与此精神不符的有关规定，均以此

为准。 关于解决国营农业企事业职工户口粮食关系的几个问

题的请示报告 国营农林牧渔场，包括种畜场、良种场、鱼苗

场、苗圃等国营农业企事业单位（统称国营农业企事业单位

，下同）职工的户口和粮食关系， 多年来， 存在一些需要解

决的问题。一些地方的国营农业企事业单位的工人、干部，

包括一些老干部、老红军，调到城镇其它单位工作，或按政

策规定退职退休到城镇，转不了市镇粮食关系，落不上户口

；有些职工子女在升学等问题上因此而受到影响，引起了职

工的思想不安；需要调进的干部也因此不愿调入； 有些地区

一些不以生产商品粮为任务的农业企事业单位， 如良种场、

苗圃等，由于强调口粮自给，以致不得不用一些土地种口粮

，影响了苗圃、良种繁育地和饲料地的正常使用，给工作造

成损失，等等。 国营农业企事业单位户粮关系存在的问题，

涉及面广，情况比较复杂，应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对当前

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建议如下：一、根据国务院〔１９７

８〕２０号文件，关于“国营农场的职工，包括国家计划分



配在农场工作的城镇知识青年、农场职工子女，都是国家职

工，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的精神，国营农业企事业单位

的职工，如因工作需要调往城镇和符合条件退职退休安置在

城镇的，凭调出、调入地组织、劳动、人事等部门的调动证

明，应准予办理户口和市镇粮食供应关系转移手续。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随迁的职工家属，应准予一并办理户口和市镇粮

食关系的转移手续。 国营农业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子女，因升

学等而需转移户口粮食关系时，也应按上述精神对待，准予

转移户口和市镇粮食关系。 国营农业企事业单位所管理的独

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大队、生产队的干

部、工人（国家正式干部除外），原农村人口户、粮关系不

变。二、 以生产苗木、种畜、鱼苗、作物良种、特种经济作

物等为主的国营农业企事业单位，当前吃商品粮的，仍保持

商品粮的供应关系不变；当前吃自产粮的，应由所在地的县

以上粮食和农业主管部门同这些单位共同研究，根据具体情

况，实事求是地确定职工口粮自给数量，不足部分（或全部

）由粮食部门供应。 上述两条，适用于华侨、公安、民政和

部队系统的农场和军马场职工。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

转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实行。凡过去与此精神不符

的有关规定，均按此精神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